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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委托单
（外观设计专利）

	委托项目名称
	

	委托人
	委托单位
	[bookmark: _GoBack]学院：                   班级：

	
	委 托 人
	
	电   话
	
	邮箱
	

	服务机构
	机构名称
	安徽工业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通讯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马向路东城区安徽工业大学图书馆

	
	办公地点
	振华图书馆一楼东侧安徽工业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联 系 人
	璐璐  
	电    话
	(0555)2315328

	
	电子邮箱
	libIP@ahut.edu.cn

	1、 委托目的
	专利申请前检索

	2、 委托项目简要说明

	1.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
以下为填写注意事项（填写后该说明可删除）
· 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应当准确、简明地表明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 申请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在产品名称中写明请求保护的局部及其所在的整体产品。
· 简要说明中的产品名称应当与请求书中的产品名称一致。


	2. 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
以下为填写注意事项（填写后该说明可删除）
· 简要说明中应当写明有助于确定产品类别的用途。
· 对于具有多种用途的产品，简要说明应当写明所述产品的多种用途。
· 对于零部件，通常还应当写明其所应用的产品，必要时写明其所应用的产品的用途。
· 对于局部外观设计，必要时应当写明请求保护的局部外观设计的用途，并与产品名称中体现的用途相对应。
· 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的，应清楚说明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且应当与产品名称中体现的用途相对应。可应用于任何电子设备的图形用户界面，简要说明中产品的用途可以概括为一种电子设备。申请人以图形用户界面中的局部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还应当写明要求保护的局部外观设计的用途。

	3. 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
以下为填写注意事项（填写后该说明可删除）
·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应当提交图片或者照片。图片或者照片应当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申请人请求保护色彩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提交彩色图片或者照片。
· 涉及立体产品的外观设计需提供六面正投影试图。各视图名称应当标注在相应试图的正下方。六面正投影视图的视图名称，是指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
· 详细附图要求可参见附件【外观设计专利图片\照片提交说明】
· 电子档需另附文件夹打包所有设计图片用于检索比对。图片名称标注视图名称。


	4. 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
以下为填写注意事项（填写后该说明可删除）
· 指定的图片或者照片用于出版专利公报。
· 申请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的，指定的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中应当包含请求保护的局部外观设计。


	其他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的情形（填写后该说明可删除）
· 申请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的，必要时应在简要说明中写明请求保护的局部；如果用实线与虚线相结合以外的方式表示请求保护的局部外观设计，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请求保护的局部；如果用点划线表示请求保护的局部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分界线，必要时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 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的，必要时应在简要说明用途中说明图形用户界面在产品中的区域、人机交互方式以及变化过程等。
· 请求保护色彩或者省略视图的，如果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请求保护色彩，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声明；如果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省略了视图，申请人应当写明省略视图的具体原因，例如，“左视图与右视图对称，省略左视图”；“使用时底面不常见，省略仰视图”。
· 对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提出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应当在简要说明中指定其中一项作为基本设计。
· 对于花布、壁纸等平面产品，必要时应当描述平面产品中的单元图案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等无限定边界的情况。
· 对于细长物品，必要时应当写明细长物品的长度采用省略画法。
· 如果产品的外观设计由透明材料或者具有特殊视觉效果的新材料制成，必要时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 如果外观设计产品属于成套产品，必要时应当写明各套件所对应的产品名称。
· 用虚线表示视图中图案设计的，必要时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三、保密责任
委托人应声明项目中的保密内容。
委托人应保证项目无任何知识产权纠纷，应保证提供的资料真实。
涉及项目服务的人员或机构，应保守项目的技术秘密。


	委托人（签字）：





订立地点：安徽工业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服务机构（盖章）：安徽工业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检索员（签字）：


订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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